
证券代码：688512 证券简称：慧智微 公告编号：2023-003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建设的公告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智微”或“公司”）于2023年6月1

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建设的议案》，为满足募投项

目的资金需求，推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尚睿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尚睿”）提供借款，用

于实施“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62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430.05万股，每股发行价格20.92元，本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3,596.65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0,763.76万元（不含增

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2,832.89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

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5月10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

进行了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7-58号）。 

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已与保荐人、

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序号 募投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原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芯片测试中心建设 1 芯片测试中心建设 25,782.36 25,782.36 

总部基地及研发中

心建设 

2 
总部基地及广州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47,304.43 47,304.43 

3 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7,331.99 27,331.99 

补充流动资金 4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000.00 

合计 150,418.78 150,418.78 

三、本次提供借款的情况 

根据《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上海尚睿，为保障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和推进项目进度，公司拟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向上海尚睿

提供借款，借款期限为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止，借款为无

息借款，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借款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也可提前偿还；到

期后，如双方均无异议，该笔借款可自动续期。本次借款金额将全部用于实施

“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作其他用途。 

四、本次提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尚睿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904038455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李阳 

5、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2年2月28日 

7、营业期限：至2042年2月27日 

8、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498号16幢4层17401、17403、

17405、17407、17409、17411、17413、17415、17417、17419、17421、17402、17404、

17406、17408室 

9、经营范围：微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电子产品、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硬件的开发、设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

作，贸易经纪与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尚睿100%股权 

（二）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2022.12.31（经审计） 

总资产 2,908.75 

净资产 988.48 

营业收入 944.00 

净利润 -8,576.78 

五、本次提供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以提供借款的方式投入上海尚睿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

建设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要求，未改变募集资金

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向上海尚睿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可

控。 

六、本次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借款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上海尚睿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为规范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上海尚睿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保荐人、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以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公



司及上海尚睿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规定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的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建设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尚睿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募集

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建设的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尚睿提供借款，是基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和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0万元向

上海尚睿提供借款用于实施“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八、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慧智微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本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九、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2日 


